
公告日期110年10月26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孝 110 偵 2777 一般過失致死 檢○官簽分 李○居 緩起訴處分

孝 110 偵 3000 傷害 檢○官簽分 林○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孝 110 偵 3109 傷害 花蓮分局 林○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孝 110 偵 3109 傷害 花蓮分局 陳○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孝 110 偵 3301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鄭○亨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10 偵 3665 傷害 吉安分局 曾○強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10 偵 448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鄭○軒 緩起訴處分

孝 110 偵 4739 竊盜 鳳林分局 曾○強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10 偵 4806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N○NO JEORGE ES ISA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10 偵 4814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賴○融 聲請簡易判決

明 110 偵緝 315 詐欺 中壢分局 徐○惠 起訴

明 110 毒偵 544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古○釩 起訴

明 110 毒偵緝 21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宋○鋒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0 毒偵緝 22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宋○鋒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0 毒偵緝 23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宋○鋒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信 109 偵續 26 侵占 花高分檢 徐○麗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信 110 偵 4398 傷害 吉安分局 黃○臻 起訴

信 110 偵 4625 傷害 花蓮分局 温○郡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0 偵 1310 侵占 吉安分局 邱○昌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0 偵 1428 妨害自由 鳳林分局 林○英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0 偵 1428 妨害自由 鳳林分局 謝○萍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0 偵 4638 妨害公務 吉安分局 林○瑩 起訴

強 110 偵 4817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○凱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10 少連偵 30 傷害 新城分局 吳○福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0 少連偵 30 傷害 新城分局 李○祥 起訴

精 110 偵 4150 洗錢防制法 花蓮分局 林○翰 起訴

精 110 偵 4150 洗錢防制法 花蓮分局 温○茹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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